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关于做好2016年高校辅导员
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招生工作的通知
教思政司函[2015]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各有关高校：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教育部令第24号）和《普通高等学校培训规划（2013—2017）》（教党〔2013〕9号）对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要求，教育部决定2016年起将“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专项计划”更名为“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增设管理学、心理学培养专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为定向培养招生计划，含在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达的2016年博士生招生总规模和国家计划之内（具体招生计划见附件1）。专项计划招生名额不得挪作他用。

二、各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要向本地区高校广泛宣传教育部有关招收高校辅导员攻读博士学位的政策，积极组织推荐综合素质高、工作能力强、善于科研创新并有志于长期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校优秀辅导员和学生工作骨干报考，并做好资格审查工作。各招生单位（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及其他有关高校）所在省（区、市）党委教育工作部门要对招生单位录取人员的比例结构进行把关，原则上招生单位本校生源不能超过其招生总名额的三分之一。

三、各招生单位要根据高校辅导员培养目标，确定相应的考核内容、方式和办法。严格执行教育部有关博士研究生招生的相关规定，确保命题、制卷、保管以及考试现场管理、评卷等各个环节公平公正，维护专项计划的良好声誉。

四、各招生单位要加强复试工作，由招生单位及其所在省级教育工作部门、所在学校共同组织复试。要组织包括指导教师在内的三人以上复试小组，根据学科的培养要求、高校辅导员的工作性质和特点，考察高校辅导员的综合素质，结合考生考试成绩与工作实绩，择优确定录取名单，并对考生资格进行复查。招生人数在6人以上的招生单位，原则上应有1个以上的名额招录边远欠发达地区和未设立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省份的生源。

五、2016年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有关报名条件补充如下，其他工作仍按以往办法执行。

1. 报考博士学位的报考人员为高校院（系）一线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在编在岗的专职辅导员和高校学生工作系统优秀骨干。其中，各招生单位招收一线专职辅导员的比例需占招生名额的70%以上。报考人员需经所在学校学生工作部门、人事部门推荐，所在地省级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审核通过。

2. 截至报名之日应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满3年，且具有硕士学位，有2名具有相关学科的副教授以上职称（或相当职称）的专家推荐，本科、硕士所学专业不受限制。年龄不超过45周岁（1971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报考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招生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我司联系，联系电话：010—66096658。

附件：1．2016年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专项计划
2．高校辅导员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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